附件一：
采购明细及相关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一、预算金额：本项目预算3000.00元。
二、评估设备：
水处理系统1套，血透机16台，血液透析滤过机4台。
三、付款方式：
评估完成，乙方提供正规发票，款项60日内一次性付清。
四、询价采购原则：
资质条件、信誉条件、服务专业性、价格综合考虑。 
五、服务要求
根据评估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坚持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合同签订后10日内出具正式评估报告。
六、报价文件
1、报价单
2、供货商资质文件：
营业执照、法人授权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评估资质文件复印件等。
3、企业简介
4、服务方案
5、完成本服务项目的人员介绍、业绩等
七、请将材料一份装订成册装入档案袋密封。
八、采购结果在潍坊市高新康复医院（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医院）官方网站公布。
附件二：
潍坊市高新康复医院（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医院）第三方资产评估服务报价单
一、报价明细表
	名称
	服务费（元）
	报告期
	备注

	第三方资产评估服务
	（超预算报价无效）
	合同签订后  日内出具正式评估报告。
	


二、
	服务商
汇款信息
	单位名称：                                     
开户银行：                                     
账    号：                                     


三、
供货商服务承诺：                                    
供货商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1、服务商资质文件：
（1）营业执照原件扫描件（盖章）；资产评估资质证书等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的原件扫描件（附身份证扫描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单位名称：                            
地    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单位名称）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投标人：             （盖公章）
日    期：      年     月     日

	身份证
（正反面扫描件）








[bookmark: _Toc511745919][bookmark: _Toc10420][bookmark: _Toc511746605][bookmark: _Toc511747176][bookmark: _Toc29526][bookmark: _Toc511745679][bookmark: _Toc24398]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亲自参与不用填写）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       （姓名）是                     （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我单位的       （姓名）为我公司代理人，以本公司的名义参加  潍坊市高新康复医院（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医院）第三方资产评估服务项目。代理人报价、进行合同谈判、签署合同、履行合同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以承认。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特此委托。

代理人：          性别      年龄       
单位：                  部门             
职务：

投标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证
（正反面扫描件）



2、企业简介
3、评估服务方案
4、完成本服务项目的人员介绍（包含人员资质证书等）。
5、业绩合同等  
    6、诚信承诺书
















诚信承诺书
本单位郑重承诺：
一、我单位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自愿参加本项目的投标活动；
二、承诺提供的一切材料真实、有效、合法；如发现提供虚假资料，或与事实不符而导致投标无效，甚至造成任何法律和经济责任，完全由我方负责；
三、承诺不出借、转让资质证书，不让他人挂靠投标，不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
四、我方未与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存在控股、管理关系；未为本项目提供过设计、编制技术规范和其他文件的咨询服务；
五、承诺不与其他投标人相互串标、围标，不恶意压低或抬高投标报价；不排挤其他投标人的公平竞争、损害招标人的合法权益；若经贵方查出，立即取消我方投标资格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承诺不与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或其他投标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七、我方在投标活动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的不良记录、无产品重大质量问题（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或司法机关出具的有关法律文书为准）；
八、我方未被地市级及其以上行政主管部门做出取消投标资格的处罚且该处罚在有效期内；未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未被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九、未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中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十、我单位承诺不向贵单位负责本项目的领导及相关人员进行利益输送；严格执行亲属回避制度，如贵单位负责本项目相关人员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和其他直接利益相关人员为本单位工作人员的，我方不参与本项目投标活动；    
十一、我方如在投标过程和公示期间发生质疑投诉行为，保证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和《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 94 号）以及《关于印发山东省政府采购质疑与投诉实施办法》（鲁财采[2018]72 号）的要求在法定时限内如实填写质疑信息，并提供规定格式的质疑函等；投诉内容符合要求，投诉材料加盖企业公章或由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签字，并附有关身份证明复印件；不在竞标过程中及成交后进行虚假、恶意质疑及投诉，对本公司提供的投诉线索的真实性负责。
以上内容我已仔细阅读，我单位若有违反承诺内容的行为，自愿依法接受取消投标资格、记入信用档案、取消中标资格、没收投标保证金、三年内不得参与贵单位采购项目及上报财政部门等有关处理，并愿意承担法律责任，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承诺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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